
 

 

臺南市 110學年度辦理中輟預防追蹤與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臺南市學校申辦 111學年度多元教育輔導措施說明會 

 

壹、 依據：「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工

作原則」辦理。 

貳、 目的： 

一、 本市為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國民教育階段中途輟學學生，提供中輟復

學生適性教育，特邀請中輟人數偏高學校辦理中介教育課程。 

二、 協助學校瞭解中介教育申請所需相關表件。 

參、 指導單位：教育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肆、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伍、 承辦單位：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陸、 研習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01月 07日(五)上午 9時  

柒、 活動地點：臺南市立永康國中 4樓多媒體教室 

捌、 參加對象： 

一、 109及 110學年度有中輟生、長期缺課或長期請假高關懷生學校，請校

長或處室代表 1至 3人與會。 

二、 其他有意申辦 111學年度中介教育課程學校。 

 

玖、 研習內容： 

一、 本市中介教育辦理模式經驗分享。 

二、 本市中介教育申辦表件、經費、訪視評鑑、年度工作事項說明。 

壹拾、 課程表：如附件一所示。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70015


 

 

壹拾壹、 報名方式：  

一、 請於 111年 01月 05日中午前至自本市教師學習護照 260361報名。 

二、 請各單位惠予參加人員公差假與會。 

壹拾貳、 預期效益： 

一、 擴大辦理本市中介暨適性課程，協助高關懷生獲得學習成就感。 

二、 協助對學習不感興趣學生選替課程，達到中輟預防效果。 

三、 增進中輟人數偏高學校之中輟復學生校園生活適應，降低再輟。  

壹拾參、 經費：由教育部與教育局專案補助。 

壹拾肆、 承辦本活動工作人員，依權責規定辦理敘獎。 

壹拾伍、 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臺南市學校申辦 111學年度多元教育輔導措施說明會研習課程表 

111年 01月 07日(五)於永康國中 4樓多媒體教室辦理 

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8：30～09：30 報到 
永康國中輔導室 

永康國中志工團 

09：30～09：40 開幕式 
     教育局 

永康國中校長 

09：40～10：00 

業務宣導 

111學年度中介教育申辦重點 

暨 111學年度訪視指標說明 

教育局學輔校安科 

顏怡玄科員 

10：00～10：50 

(50分鐘) 

中介教育計畫撰寫與經費編列 

(含班級經營) 
安南國中輔導主任 

11：00～11：50 

(50分鐘) 
中介教育訪視重點與資料整理分享 安南國中輔導主任 

11：55～12：30 疑問解答 綜合座談 

教育局學輔科 

顏怡玄科員 

永康國中校長 

12:30～ 賦歸 
永康國中輔導室 

永康國中志工團 



 

 

臺南市 110 學年度辦理中輟預防追蹤與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臺南市學校申辦 111 學年度多元教育輔導措施說明會意見回饋統計表 
 

項目 內容 

學員同意度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講座 

課程內容豐富      

講座表達生動活潑      

啟發思考引導學習      

個人學習收穫良多      

課程 

課程內容契合講題      

課程內容契合當前學生輔導問題      

課程內容有助增進工作相關知能技巧      

課程內容有助於提升實務、行政或教學研發工作之品質      

課程內容有助於提升實務、行政或教學研發工作之創新      

行政

安排 

場地安排（含教室設施、輔助器材、住宿分配…等等相

關設備）完善 
     

手冊內容及提供資料豐富且完整      

研習流程與整體時間掌控流暢      

整體服務滿意度      

檢討與建議： 

 本研習（活動）對個人未來工作之幫助：                                  

 本次課程中希望增減之內容：                                         

 希望推薦的講師：                                               

 希望未來研習之主題或課程：                                      

 給主辦單位的回饋與建議：                                        

  
給承辦單位的回饋與建議：                                             

 
                                                                     

 


